
广 东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管 理 局
粤社保函〔2014〕84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
协助认证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顺德区社保险基金管理局：

现将《广东省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协助认证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向省社保局反映。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14年 3月 25日

（联系人：王成海，联系电话：020-3883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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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协助认证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加强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

防止欺诈、冒领基本养老金的行为发生，确保基金支付安全，方

便离退休人员办理资格认证手续，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居住在广东省境内，参加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在

省内各社会保险机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可以按

照本办法就近前往居住地各经办网点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协

助认证手续。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省社保局授权办理认证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网点

（以省社保局公布的名单为准）及全省各级社会保险机构为离退

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的协助认证机构。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省社保局建立全省统一的“广东省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跨地区协作系统”（以下简称“认证协作系统”），运用

信息技术开展协助认证工作。各级社会保险机构要按月及时将本

统筹区领取基本养老待遇（包括死亡、停付）人员信息上传至认

证协作系统，供全省社会保险机构查询共享，同时应用认证协作

系统办理离退休人员的联系信息变更和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协助

认证业务。省社保局定期与公安、民政等相关省级部门统一进行

人口和死亡注销信息比对，比对结果反馈给各级社会保险机构，

以及时掌握离退休人员生存状况，防止冒领基本养老金行为发生。

各地社会保险机构可在改造本地业务系统的基础上，申请与

全省认证协作系统后台直接连接，进行新增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人员的资格审验，实现协助认证的实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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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每年 4 月 1 日至 6月 20日为全省社会保险机构统

一在“认证协作系统”上开展协助认证时间。在本统筹区域居住的

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可以与全省协助认证工

作一并进行。超过全省统一的协助认证时间，有关离退休人员应

按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社会保险机构的规定办理认证手续。

发放方社会保险机构应在首次按照本办法进行协助认证或新

退休人员首次领取待遇时，以必要的方式明确告知离退休人员每

年可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时间和办法办理协助认证手续。

从 2014年 4月 1日开始，认证协作系统全年开放，省直离退

休人员从 2014年 7月 1日开始，全年可办理协助认证，凡一年内

没有认证通过记录的，自动从最后一次认证通过的（或审核通过

领取基本养老金）当月顺延的第十三个月开始暂停其养老待遇。

各市是否全年实施本市离退休人员协助认证，由各市决定。

办理协助认证的离退休人员要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本人的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前往省内任一认证

网点（以下简称“协助方认证机构”）申办认证手续。现居住地与

原登记的居住地地址不一致及联系电话更新的，要及时在认证网

点或网上办理个人联系信息变更手续。

八十周岁以上（含八十周岁）的离退休人员，确需委托他人

办理协助认证手续的，提供街道、居委会或公安部门的健在证明

及本人、受托人的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市民卡），台港澳居民或

外国人提供身份证明原件办理协助认证手续。其他因残疾、疾病

不能亲自前往办理协助认证手续的，也可按上述办法办理协助认

证手续，但还须提交医疗机构或单位、街道有关本人身体状况的

证明。对上述人员，有条件的地区应采用上门探访方式或服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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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外包办理资格认证。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申办协助认证的离退休人员，凡能提供上款所列有

效证明或通过指纹识别的，协助方认证机构确认其具备基本养老

金领取资格；不符合要求的，暂不确认其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协助方认证机构负责及时向发放方社会保险机构

反馈协助认证结果；协助修改变更离退休人员的联系信息；将有

关协助认证的表格、资料以及联系信息变更资料留存备查。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发放方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及时通过认证协作系统

向省社保局上传本统筹区离退休及死亡人员信息，确认接收协助

方认证机构反馈的协助认证、联系信息变更结果。对经协助方认

证机构确认具备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的离退休人员，继续发放基

本养老金；对在各统筹区规定的认证期限内未办理资格认证手续

或协助认证结果为不通过的，暂停发放其基本养老金；对涉嫌冒

领基本养老金的，停发其基本养老金并移交稽核部门查办。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协助方认证机构应对协助认证结果负责。发放方社

会保险机构有权对异地协助认证结果进行稽核，协助方认证机构

应积极予以配合。省社保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各地协助认证业

务进行内控检查。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本办法于 2014年 4月 1日起实施，《广东省基本养

老金领取资格异地协助认证办法（试行）》（粤社保函〔2012〕61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负责解释。省

社保局授权办理认证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办理的认证业务，

视同省社保局办理的业务。


